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华发

A

、深华发

B

股票代码

000020

、

2000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小珏 牛玉香

电话

(0755) 83352206

（

0755

）

61389198

传真

(0755) 61389001

（

0755

）

61389001

电子信箱

hwafainvestor@126.com.cn hwafainvestor@126.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6,621,826.36 302,732,823.42 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55,936.93 1,967,980.43 -2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9,567.88 2,817,846.22 -6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88,587,686.53 -28,557,957.20 -56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51 0.0070 -2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51 0.0070 -2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70%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87,640,332.71 731,348,499.86 6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5,119,586.40 273,663,649.47 0.53%

（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90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中恒集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14% 116,489,894 116,489,894

质押

116,489,894

冻结

0

赛格（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5.85% 16,569,560 0

质押

0

冻结

0

GOOD HOPE

CORNER

INVESTMENTS

LTD.

境外法人

4.91% 13,9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BINGHUA LIU

境内自然人

0.31% 876,213 0

质押

0

冻结

0

谢德庆 境内自然人

0.28% 780,100 0

质押

0

冻结

0

时锋 境内自然人

0.25% 714,273 0

质押

0

冻结

0

王建光 境内自然人

0.23% 651,849 0

质押

0

冻结

0

李剑峰 境内自然人

0.23% 637,600 0

质押

0

冻结

0

朱明 境内自然人

0.22% 611,348 0

质押

0

冻结

0

贾文军 境内自然人

0.20% 557,232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武汉中恒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大股东中，时锋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14,273

股，占其所持公司全部股

份的

100%

。

（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增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平台转换期和改革深水区，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但在托底和保稳的宏观政策主要基调下

,

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常态化增长仍然可期。家电行业在传

统家电厂商转型新商业模式及进军智能家居形势之下消费升级趋势明晰，市场需求稳定，本公司作为为家

电行业提供配套产品服务的工业制造加工业务相应保持稳中略升态势， 但由于市场削价竞销及生产成本

增加，三家生产事业部的毛利水平均有不同程度下滑，整体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综合持平；自有

物业租赁业务亦保持同比平稳状态。

2014

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662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21.1%

；净利润

146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26.02%

。

工业生产方面：注塑事业部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455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8.32%

，其在着重

维护客户关系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接单策略，缩减毛利空间较窄的产品订单份额，增加盈利水平较高的合作

业务，并加强精细化管理，严格把控生产现场，提升产品品质，经受住了知名厂商客户苛求品质、反复抽检

的挑战，继续保持良好的质量口碑；保丽龙事业部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155

万元，同比增加

12.07%

，

面对资材及燃料价格上涨、人力资源成本增加、销售价格下降、市场份额争夺激烈等种种困难，事业部利用

独特的生产工艺和差异化竞争优势，帮助客户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取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掌握了市场

竞争的主动权；视讯事业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4067

万元，同比增加

5.34%

，在保证基本生产的前提

下，该事业部将更多精力投向了新产品设计研发，在显示器成本优化、机种调整、结构改良等方面作出新的

尝试。

物业租赁方面：公司自有物业华发大厦一至三层场地因租赁合同于

2012

第三季度到期而重新装修调

整和招租引商，附近“华强北”商圈地铁

7

号线施工围封的不利营商环境使招租工作进度缓慢，报告期内公

司继续积极洽谈合适商家，加快租赁工作步伐，取得了较大程度进展，大部分场地获承租签约，商铺陆续开

业，场地闲置状况大幅减少，但截至目前全部招商工作尚未最后结束。

2014

年上半年，物业租赁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183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30%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21日

股票代码：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深华发 A� �深华发 B� � � �编号：2014-39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8

月

9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

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2.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30

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华发大厦东座六楼公司会

议室召开。

3.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到

7

人。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

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原独立董事李定安先生、 张翼先生因任期临近届满六年而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

委员会的职务，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及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邱大梁先生、张兆国先生增补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据此，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作相应调整：邱大梁先生增补为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在提名委员会中担任委员会主任；张兆国先生增补为公司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在审计委员会中担任委员会主任。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3.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4.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2014

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21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瓦轴

B

股票代码

2007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娜娟 苏绍礼

电话

0411-39116369 0411-39116731

传真

0411-39116738 0411-39116738

电子信箱

zwz2308@126.com zwz2308@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641,013,208.71 1,547,403,493.37 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449,186.08 22,832,072.23 -17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80,427.05 20,937,895.75 -19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163,250.30 -20,293,414.93 -230.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6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6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1.49% -2.6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942,232,259.61 3,717,797,889.26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87,517,249.42 1,504,966,435.50 -1.16%

（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1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60.61% 244,000,000 244,000,000

AKTIEBOLAGET SKF

境外法人

19.70% 79,300,000

冻结

79,300,000

黄俊跃 境内自然人

0.70% 2,828,321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70% 2,800,085

马元城 境内自然人

0.19% 755,825

MAN,KWAI WING

文贵荣 境外自然人

0.18% 713,101

颜健辉 境外自然人

0.14% 564,900

黑幼新 境外自然人

0.13% 512,559

中国光大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12% 482,150

杨宇飞 境内自然人

0.12% 474,0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

股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及一

致行动不详。

（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上半年，在轴承行业产能过剩加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销售价格普遍下滑、成本负因素加大的

情况下，公司通过调整产品结构、降成本、压缩费用等措施，经营情况有所改善。

但是受轴承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导致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盈利空间收窄，

公司半年度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滑。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94,223

万元，比年初增长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

752

万元，比年初下降

1.16%

，营业总收入

164,10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45

万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股票简称：瓦轴 B� � � �股票代码：200706� � � �编号：2014-22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8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

2

、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

：

30

时在瓦轴集团公

司

309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应到会董事

12

人，实到

12

人，有

3

人委托代表出席会议。 董事长王路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到

会，委托副董事长丛红先生代为出席并主持会议；独立董事孙光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到会，委托独

立董事张丽女士出席；董事李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到会，委托董事陈家军先生出席。

4

、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丛红主持，公司两位监事列席了会议。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

2014

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议案二、《

2014

年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未经审计

)

》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瓦轴 B� � � �股票代码：200706� � � �编号：2014-23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8

月

8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

2

、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下午

15:00

，在瓦轴集团公司

309

会议室召开。

3

、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

应到会监事

5

人，实到

5

人。

4

、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兴海先生主持。 公司总经理、总会计师列席了会议。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同意

2014

年半年度报告；

2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同意

2014

年半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未经审计

)

；

三、备查文件

1

、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

2014

年半年度

报告。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20日

2014年 8 月 21日 星期四

B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20、200020�证券简称：深华发 A、深华发 B

公告编号：2014-40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14－05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会议通知，于

8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补充公告》。

（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0

日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8

月

19

日至

2014

年

8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0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9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8

月

20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21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5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5

名，代表股份

189,269,4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8.8623%

。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

名，代表股份

157,472,424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5.6135%

；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79

名，代表股份

31,797,0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2488%

；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81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31,798,727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3.2495%

。

3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帆集团

"

）、中轩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香港中轩

"

）、刘文静、李振平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

157,470,724

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0,467,1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25 %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2437%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467,1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437%

。

该议案属

"

特别决议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山东朗晖石油化学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担保，关联股东蓝帆集团、香港中轩、刘文静、李振平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

157,470,724

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0,467,1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2437%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467,1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437%

。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山东朗晖石油化学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蓝帆集团、香港中轩、刘文静、李振平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

157,470,724

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0,467,1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2437%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467,1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437%

。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7,937,8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6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6%

；弃权

713,4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77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467,1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437%

。

该议案属

"

特别决议议案

"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

2014－2016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7,937,8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6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6%

；弃权

713,4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77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467,1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437%

。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7,937,8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6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6%

；弃权

713,4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770%

。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30,467,15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125%

；反对

618,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9438%

；弃权

713,453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437%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孙凯律师和陈静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2014-22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利用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

1.8

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同时，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委托理财

工作，授权宫明杰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委托理财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件。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

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莱阳龙旺庄分理处（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龙旺庄分理处

"

）签订了《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使用人民币

4000

万元购买

"

金钥匙·本利丰

"2014

年第

1304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BF141304

）。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简称

"

恒丰银行莱阳支行

"

）签订

了《恒丰银行

"

恒裕金理财

"

产品合约》，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使用人民币

1800

万元购买各得利（优先级）系

列

2014

年第

20

期

B

款理财产品（产品代码

DL14020P02

），使用人币

4200

万元各得利（优先级）系列

2014

年第

21

期

A

款理财产品（产品代码

DL14021P01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投资的实施情况

（一）

"

金钥匙·本利丰

"2014

年第

1304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

"

金钥匙·本利丰

"2014

年第

1304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

、产品代码：

BF141304

3

、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4

、币种：人民币

5

、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

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非标准化债券，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

他投资品种。

6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

7

、预期年化收益率：

4.4%/

年

8

、产品收益起计日：

2014

年

8

月

21

日

9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11

月

6

日

10

、期限：

77

天

11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产品到期日后两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

12

、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3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农业银行龙旺庄分理处无关联关系

（二）各得利（优先级）系列

2014

年第

20

期

B

款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各得利（优先级）系列

2014

年第

20

期

B

款

2

、产品代码：

DL14020P02

3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

、币种：人民币

5

、投资范围：本期理财产品所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银

行间上市交易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

AA

（含）以上的信用类企业债券、各类金融债；货币市场工具以及其

他在银行间市场可以同公允价值计量的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6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1800

万元

7

、预期年化收益率：

4.9%/

年

8

、产品收益起计日：

2014

年

8

月

20

日

9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0

、期限：

84

天

11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产品到期时一次性支付

12

、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3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恒丰银行莱阳支行无关联关系

（三）各得利（优先级）系列

2014

年第

21

期

A

款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各得利（优先级）系列

2014

年第

21

期

A

款

2

、产品代码：

DL14021P01

3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

、币种：人民币

5

、投资范围：本期理财产品所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银

行间上市交易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

AA

（含）以上的信用类企业债券、各类金融债；货币市场工具以及其他

在银行间市场可以同公允价值计量的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6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4200

万元

7

、预期年化收益率：

4.95%/

年

8

、产品收益起计日：

2014

年

8

月

20

日

9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11

月

19

日

10

、期限：

91

天

11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产品到期时一次性支付

12

、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13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恒丰银行莱阳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提示

上述理财产品均为保证收益型产品。 上述理财产品因国家货币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及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调整与变化可能会对理财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理财产品的

收益。上述理财产品不能排除因政策调整影响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理财产品存续期限内，受国家政策、

法规、行业和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融资人的经营活动可能没有带来预期的回报，从而影响本理财产

品的收益。受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在产品存续期间内，市场基准利率发生变动。理财

产品的投资标的价格可能会因基准利率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理财产品的收益水平相对降低。 理财期间，投

资人的理财资金不能提前赎回或没有提前终止权， 这将导致投资人的理财资金缺乏流动性或在需要资金

时不能随时变现，并在投资期限内丧失其他投资机会。 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确定

因素的出现，从而导致理财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正常进行，进而

影响客户所投资收益的安全。

三、公司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密切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理财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稳健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

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六、 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开展委托理财

投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拟利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额度的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 （详情见

2014

年

8

月

1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专项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详情见

2014

年

8

月

15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八、交易审批权限

本次交易的额度未超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授权的范围。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3

、国信证券关于龙大肉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0日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200706�证券简称：瓦轴 B�公告编号：2014-24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上接 B3版）

3、购置设备清单及投资概算

施工机械设备投资项目总投资额 35,180 万元，其中港口治理、围海造地施工设备 19920 万元，路面施工设备 4,000 万元，

起重吊装设备 7,660万元，混凝土设备 3600万元，具体如下表：

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

套） 单价（万元） 合计（万元）

一、疏浚工程设备

1

3500m3/h

非自航液压绞吸式挖泥

船

1 19,920 19,920

小计

1 19,920

二、路面施工设备

1 4000

型沥青拌和站

2 1,000 2,000

2 9

米沥青摊铺机

4 300 1,200

3 13T

振动压路机

10 80 800

小计

16 - 4,000

三、起重吊装设备

1 100T

汽车起重机

2 500 1,000

2 50T

汽车起重机

4 180 720

3 25T

汽车起重机

6 90 540

4 63

式塔式起重机

50 60 3,000

5 200

型施工升降机

60 40 2,400

小计

122 - 7,660

四、混凝土设备

1 56M

汽车泵

6 500 3000

2 2

方混凝土搅拌站

5 120 600

3

小计

11 - 3600

合计

150 - 35180

注：1、非自航液压绞吸式挖泥船系专用设备，其单价受设备生产能力和具体设计参数性能的影响，本次拟购买目标设备

单价为公司通过调研并经市场初步询价得出。

2、其他路面施工设备、起重吊装设备、混凝土设备均为通用设备，其单价为市场价格。

（1）非自航液压绞吸式挖泥船主要用于沿海水域和港口航道、水利工程的疏浚、吹填作业，公司可以通过定制或者购买

现船的方式取得，为保障本次募集资金的顺利实施并降低购置风险，公司拟通过向专业厂家定制的方式实施。

3,500m3/h非自航液压绞吸式挖泥船及配套设备总投资 19,920万元，其中主船投资 16,000万元，配套管线 3,920万元。

投资及付款进度：建设期为 1.5年，建设期第一年年初付 20%预付款，中期付款 30%，年底付款 30%；第二年设备交付验收

后支付剩余 20%价款。

（2）路面施工设备、起重吊装设备、混凝土设备均为通用设备，通过市场购置不存在障碍。

由于建筑企业设备供应需要与企业在建项目的设备需求和企业发展相适应， 公司将根据现有在建项目设备需求和业务

发展、市场拓展的增长趋势，对施工机械设备投资项目的实施进行总量控制，拟从 2014 年起根据承接工程的实际需求，分步

实施。

4、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需根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5、项目经济评价

（1）挖泥船项目

挖泥船项目经济评价受设计技术参数指标的影响，公司目前拟定制挖泥船主要参数指标如下：

序号 指标 参数

1

生产能力

3,500

立方米

/

小时

2

装机功率

12,609KW

3

使用年限

20

年

4

挖掘土质 淤泥、粘土、砂质粘土、密实砂质粘土

5

主要用途 沿海水域航道疏浚、围海吹填等建设工程施工

经可研分析，投资建造该船的具体经济效益分析如下：

序号 项目 数值

1

年产值（万元）

16,250

2

年成本（万元）

12,794.62

3

净利润（万元）

2,591.53

4

净利润率（

%

）

15.95

5

财务内部收益率（

%

）

16.75

6

动态投资回收期（年）

8.65

（含建设期）

注：该经济测算 1-4项指标系设备达产期预测指标计算。

（2）路面施工设备、起重吊装设备、混凝土设备

路面施工设备、起重吊装设备、混凝土设备主要通过提高公司大型项目承接能力并提高项目施工能力来间接产生经济效

益。

假设募集资金拟购买建筑施工设备通过租赁方式取得，根据最近三年公司实际设备租赁价格及市场租赁价格，其测算年

租赁费用与购买方式年产生的折旧费用计算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年折旧费 年租赁费 使用年限

沥青拌合站

4000

型

2 1,000 242.50 624 8

沥青摊铺机

9

米

4 300 166.29 432 7

振动压路机

12-13T 10 80 110.86 228 7

汽车起重机

100T 2 500 138.57 228 7

汽车起重机

50T 4 180 99.77 192 7

汽车起重机

25T 6 90 74.83 158.4 7

塔式起重机

63 50 60 415.71 1,200.00 7

施工升降机

SC200/SC200 60 40 332.57 864 7

汽车泵

56

米

6 500 582.00 648 5

混凝土拌合站

90

型

5 120 72.75 402 8

合计

- 149 - 2,235.85 4,976.40 -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募集资金拟购买的路面施工设备、起重吊装设备、混凝土设备如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年租赁费将达到

4,976.40万元，而购买方式产生的年折旧额仅为 2,235.85万元，所以，购买方式可以节省租赁费支出，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

三、 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大大增强，净资产大幅提高，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从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 79.84%

下降为 74.58%（仅考虑募集资金因素），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由于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营收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因此不排除公司每股收益被摊薄的可能性。

2、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

益。项目完成后，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提高盈利水平，增加利润增长点，募集资金

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提升公司未来融资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进而提升公司未来债务融资能力及空间，拓宽公

司融资手段，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公司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水电站建设及施工机械的购置，

不会改变公司主营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建筑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和水力发电，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的改变和资产的

整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优势，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和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本

次拟发行不超过 8,720.6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规模、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化。 公司需要根

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本规模及股东结构等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将增加与发行数量等量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而本次非公开发

行前公司其他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 按照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上限 8,720.69 万股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

股东安徽水建持股比例将由发行前的 17.03%降低为 14.51%，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

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股权资本得到提升，资本实力增强；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同量增长使得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

降，资本结构优化；公司偿债能力进一步提高，财务风险降低。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水电站建设项目，其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购买施工机械设备项目不能

直接产生效益。 因此不排除发行后总股本增加致使公司每股收益被摊薄的可能。 但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强，

随项目的如期实施和完成，未来 2-3年内将为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的到位使得公司现金流入量大幅增加；在资金开始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也将大幅提升；项目完工后，投资项目带来的现金流量逐年体现，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显著

提升。 本次发行能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降低公司的融资风险与成本。

三、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导致公司与安徽水建、建工集团及其关联人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关

系，同时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四、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截至本发行预案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79.84%（母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

大幅提高，资产负债率将会下降，财务风险将会降低。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不存

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形。

六、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预案提供的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市场及政策风险

建筑业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尤其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重大。 如果受经济周期影响、

基建投资规模、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变化或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而公司未能对其有合理的预期并相应调整公司的经

营行为，或者无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则将对本公司的经营状况尤其是募投项目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管理风险

近年来，《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批转中国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本公司尚需根据上述政策法规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体系，加强公司管理。

随着本公司业务规模的发展和对外投资的增加，本公司管理的难度有所提高，而外部监管对上市公司规范化的要求日益

深化，若公司无法保持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率，将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水利发电项目相关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之一为水利发电项目，水力发电与自然气候密切相关，水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会对公司发电量与

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由于河流的来水以及气候和雨量变化的不可控性，从而可能对公司水电站年度发电量产生不确定性

影响。 若发生干旱气候可能会造成水量不足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若来水过于丰沛形成洪水，又会对水电站的安全运行产

生一定影响。 在水电站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地震、水灾、滑坡、战争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

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公司的资产盈利状况也因此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同时，募投项目水电站的建设和效益实现需要配套输电线路的建设完善，如东月各河梯级电站配套输电线路建设滞后或

线路频繁出现故障，都会影响水电站预期效益的实现。

（四）挖泥船项目相关风险

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的挖泥船项目，主要通过承接政府投资的围海造地等水利建设项目产生利润，与政府的水利投资规模

关系紧密。 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周期，国家在产业政策、投资规模、金融信贷等方面有不同的调控措施，将影响本公司未来取得

的相关订单，从而影响拟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

公司水利疏浚工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成本为油燃料、人工等。 近几年，油燃料等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人工成本

持续攀升。 油燃料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本公司在项目测算时综合考虑了采购成本以及运输成本，但由于无法与固定供应商签

订长期的定价供应合同或保证，并且多数业主都会将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的风险转嫁给承包商，若施工期内出现油燃料等材

料供应价格的剧烈波动，本公司实际工程成本将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项目开发风险

公司的项目投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可控因素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监管部门的核准和许可、施工

技术瓶颈、人力资源、施工纠纷等。 此外，公司在项目投资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项目延期、投资超支、设备达不到设计指标、

运行不稳定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到项目的可行性和实际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

（六）财务风险

公司所经营的建筑施工工程、水利工程等业务均需要前期垫付大量资金且投资回收期较长，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

大，设备维护和技术改造等都需要陆续投入较多资金，持续投资还将造成公司负债增加，可能导致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

收益率被摊薄。

（七）审批风险

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此外，本次发行还需取得安徽省

国资委的批复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

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四节 发行人的股利分配情况

一、 发行人股东分红制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中国证监会安徽

监管局发布的《转发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皖证监函字〔2012〕140 号）、《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保护公众投资者合

法权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4年 7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对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经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修订的《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第一百七十三条（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现金分红政策：公司根据当年业绩和未来生产经营计划，综合考虑公司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和股东的回报期望，平衡分配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的公司可分配利润，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当年公司累计可分配利润的总额。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根据公司业绩、现金流量情况、公司

未来发展计划和资金需求决定是否进行现金分红和现金分红的数量。

（二）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公司业绩和未

来生产经营计划及资金需求提出、拟定，独立董事对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计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

权益保护为出发点，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经过详细论证后拟定调整方案，分红政策调整方案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

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应充分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

公司分红的意见和诉求，主动与中小股东沟通、交流，为中小股东提出意见提供便利，收集中小股东就利润分配的建议上报董

事会，作为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政策的参考。

（三）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主要 包括股票、现金、股票与现金相结合三种方式。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应

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

（四）利润分配期间间隔：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可以按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和现金分红，此外公司可以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五）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股票股利分配条件：公司应注重股本规模与公司扩张同步，公司快速增长且未分配利润较

多时，可以实施股票股利分配。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现金分红条件：在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时，在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优先采取现金方式

分配股利。 现金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提出，报股东大会批准。

现金分红比例：公司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时，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30%，确因特殊情况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大会作特别说明。

当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连续两年为负数时，不得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上述特殊情况是指公司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或

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重大特殊情况。

（六）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

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公司发展阶段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和行业情况确

定。

(七)�未进行现金分红的信息披露：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但出现上述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的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发行人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 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含税）80,308,800.00元，占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33.78%，具体

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

）

2013

年

20,077,200.00 202,862,551.81 9.90

2012

年

26,769,600.00 257,774,681.59 10.38

2011

年

33,462,000.00 252,604,975.50 13.25

合计

80,308,800.00 713,242,208.90 11.26%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日


